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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三国的法律教育

夏 新 华   阎 云 峰

内容提要  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法律教育初创于殖民时代, 独立后得到迅速发

展, 相继创办了各自的法学院, 以及其他法律教育和培训的机构, 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达

累斯萨拉姆大学法学院、内罗毕大学法学院、麦克雷雷大学法学院在 3国的法律教育中扮演

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它们都设置了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学位授予模式。这 3个东非国家还

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培训项目, 以适应不同层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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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三国法律教育的建立

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这 3个东非国

家, 在英属殖民地时期仅有 1所大学, 名为东非

大学, 分设达累斯萨拉姆学院、肯尼亚皇家学院

和乌干达麦克雷雷学院, 学生总计也只有几百

人¹。殖民时期, 东非的法律教育已有一定的发

展, 英国的法律教育机构为东非地区培养了一批

本土法律人才, 在这方面 /联合王国在东非的法

律教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明确, 它负有特

殊的义务: 使这些即将独立的国家继续发展英国

的普通法教育0º。20世纪 60年代初, 肯、乌和

坦桑 3个国家先后获得独立, 但教育复兴面临物

质资料困乏、师资短缺及办学经验少等诸多困

难, 它们在原宗主国英国等国所起的作用下, 克

服重重困难, 以原东非大学为基础, 创建并发展

起了各自的法律系或法学院。

(一) 坦桑尼亚法律教育的建立

1961年 10月, 东非第一个法学院作为伦敦

大学的国外学院在达累斯萨拉姆设立。后来达累

斯萨拉姆学院成为东非大学坦噶尼喀分校。该法

学院初建时只有 1 位教授 ( A1B1Weston) 和 2

位讲师, 首期 20名学员, 主要来自东非 3个国

家。该法学院是当时整个东非地区惟一可以提供

法律培训的地方, 担负着为东非 3个国家培养法

律人才的重任。»

1970年 3月 25日, 东非大学被拆分成相互

独立的 3个大学, 分属肯、乌和坦桑, 达累斯萨

拉姆大学由此诞生。为了保持东非各大学间学术

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1970 年东非成立了一个大

学委员会。该委员会建立了大学间的互换项目,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通过该项目接受东非其他大学

的学生。该大学也通过建立校际联系、交换项

目, 以及个人申请, 接受世界范围内其他几个国

家的生源。

(二) 肯尼亚法律教育的建立

肯尼亚皇家东非技术学院始建于 1956 年,

至1960年, 它成为东非大学的一所学院, 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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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学生伦敦大学国外学院学位。坦桑尼亚达累

斯萨拉姆大学法学院建立后, 肯尼亚有志于从事

法律职业者可在肯尼亚法律学校接受一年的法律

实务训练后, 进入该大学继续接受法律教育。

1970年, 内罗毕皇家技术学院改名为内罗

毕大学, 并建立了法学院¹ , 至此, 独立后的肯

尼亚开始了本国的法学教育。同年, 先前的见习

律师式的法律训练在肯尼亚逐渐结束, 取而代之

的是由内罗毕大学法学院传授法学理论, 而由肯

尼亚法律学校提供一年实务训练的培养模式。

1983年, 肯尼亚职业研究学校建立, 教师主要

讲授与就业市场直接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该校设

有法律研究中心, 提供多种形式的法律教育

项目。

(三) 乌干达法律教育的建立

麦克雷雷大学是乌干达惟一的综合性大学,

1922年建校时称为技术学校, 1949年该校称大

学学院, 1970年升格为大学。1968 年 7 月, 乌

干达政府在司法部内设立了法律发展中心。º麦

克雷雷大学法学院也于同年建立, 该学院最初是

社会科学学院的一个系部, 分立后现设有法学

系、商法系、公法及比较法系等系部。麦克雷雷

大学曾是非洲一流大学, 但 20世纪 70~ 80年代

乌干达由于经济困难和战争的破坏, 导致教师外

流和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到 90 年代才有所恢复

和发展。该学院如今能提供多种教育项目, 除 4

年制本科常规教育外, 1993 年以来还开设了夜

大班及研究生教育课程 (包括硕士 LL1M 和博
士 LL1D)。

东非三国的法律教育模式
»

(一) 坦桑尼亚的法律教育模式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现辖 6所学院, 它们分别

是: 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商业和管理学院、教

育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法学院可授

予学生法学学士学位 ( LL1B1) , 提供法学研究
生学历教育以及法律文凭教育, 还可授予哲学博

士学位 ( Ph1D) 和法学博士学位 ( LL1D)。作
为文科学士课程结构的一部分, 法学院还要为他

们提供法律选修课。该校设有诸多普通奖学金、

法律专业奖学金, 以及研究生奖学金项目。

11 法学学士学位
3年全日制, 每学年结束时考试。第一学年

各考试科目的分值划分是: 笔试 60%和平时课

业评估 40%。第二学年及第三学年的考试包括

最终的学位评议是学校的统一考试, 各考试科目

的分值比例是: 笔试和平时课业评估各占 50%。

对法理学、民事诉讼程序及研究论文的考核在第

一学期研究方法论时和第二学期期中进行, 论文

题目由学生和指导老师协商选定。第一学年的 6

门考试科目为: 东非各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刑

法及刑事诉讼程序、合同法、法学研究方法论、

发展研究、交流技巧。第二学年的考试有 5门必

考科目: 行政法、证据法、土地法、侵权行为

法、发展研究; 另有 1门选修课, 可从备选表中

选择并征得院长同意。第三学年的考试有 2门选

修课, 可从以下课程中选出: 民事法律制度、商

法、冲突法、宪法、犯罪学与刑罚学、家庭法、

国际法、伊斯兰教法、劳动法、国际贸易与投资

法、公共企业与合作企业、继承与保管、税法、

法律与发展、发展研究。

21 研究生教育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法学院提供法学研究生教

育, 可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 LL1M ) 及哲学博士
学位。

31 法律文凭教育
申请者在入校前, 通常要具有其他学历文

凭。没有学历文凭的申请者, 也可以经学院会议

提名, 大学评议会批准入学。通常的学制最少 2

年, 也有例外情况, 经学院会议提名和大学评议

会批准, 可以参加指定课程的一年全日制班。第

一学年的考试科目有: 发展研究、公法, 刑法与

公共秩序、私法的一般原理 (此 2 门中任选 1

门)。第二学年的考试可从以下课程中任选 2门:

国际法和国际贸易、劳动法、合作企业与协会、

商法、犯罪学与刑罚学、证据与证明程序、家庭

法、移民的法律控制、刑法与公共秩序 (第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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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修的学员不适用)。

(二) 肯尼亚的法律教育模式

肯尼亚的法律教育分为 3个层次: 大学法律

教育、法律学校和法律职业研究学校。

11 大学法律教育 (内罗毕大学法学院)

内罗毕大学法学院分为 3 个教学部, 即公

法、私法和商法, 负责对各界法律从业人员进行

法学理论教育。学生在第一学年结束时, 可以根

据自己的从业志向选择合适的方向, 那些打算将

法律教育作为终生职业的人, 还必须考虑在本院

或到别处攻读更高的学位。目前, 该法学院有法

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 3 个层次的学历

教育。

( 1) 法学学士教育  入学资格: 申请者须以
英语 B+ 的成绩通过肯尼亚中等教育资格考试。

学制及课程结构: 全日制 4~ 6年, 延期毕

业须经大学评议会的许可。4学年每年分为 2个

学期, 每期 15周。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中, 学

生每年均要完成 12 门课程的学习。第三学年,

学生不仅要完成规定的 4门必修课, 还要参加为

期 8周的实习。第四学年第一学期, 学生要完成

最多 6门课程的学习。第二学期, 学生从规定的

备选课程中选 4门完成, 还要在教师指导下完成

毕业论文。选修国际贸易法、国际经济法入门、

海洋法以及国际人权及人道法的学员, 必须首先

通过规定的国际公法考试。考试及学位授予: 考

试科目即是所学课程, 但学员必须修完每一学期

的课程才能参加考试。考试包括平时课业评估、

课程论文和课程结束后的笔试。毕业论文的写作

要在第四学年第二学期完成。学员要通过本学期

12门课程中的 10门以上才能继续下一学年的课

业, 完成第三学年实习科目的学员才有资格继续

第四学年的学习。学士学位的授予将以各学员在

后3个学年的平均成绩为准分为以下 4个等级: A

级, 平均得分 70%以上; B级, 平均得分 60%~

69% (高分组) ; C级, 平均得分 50%~ 59% (低

分组) ; D级, 平均得分 40%~ 49% (合格组)。

( 2) 法学硕士教育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教育

的学制不少于 18 个月, 非全日制硕士生最少 3

学年。第一学年的课程中以各种类型的研究班为

主。此外, 学员还必须从以下科目中任选 4门研

习: 商法部备选科目为公司法、保险法、国际经

济法、运输法; 私法部备选科目为非洲家庭法比

较研究、法理学及法的理论、劳动法; 公法部备

选科目为行政法、土地法及政策、比较宪法、环

境法、人权和自决、国际性组织法、海洋法、税

收法、条约法、城市规划法。全日制学员在第一

学年结束时要接受所选 4门课程的考核, 每门课

50分以上即合格, 其中笔试占 70%, 平时课业

评估占 30%。第一学年的课业评估以研究班论

文为基础。全日制学员要向法学院研究生教学与

研究委员会指定的 3 人导师组提交论文写作计

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 学院会议将把导师姓

名及该计划提交给大学评议会, 论文要求 3万

字。非全日制学员要将其论文写作计划和入学申

请一并提交, 论文要求 6万字, 其论文计划的考

核方式及导师组的安排同上。如果法学院缺乏相

应领域的专家, 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委员会可建议

大学评议会批准学院会议邀请一名外部专家参加

导师组。

( 3) 法哲学博士教育  博士教育包括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 博士研究生要完成学习、研究和论

文撰写任务。

博士生的入学资格中规定, 具备以下条件之

一者才有资格在法学院攻读法哲学博士学位: 持

有内罗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持有大学评议会认

可的等同于内罗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任何正规

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 持有非法学专业的硕士学

位, 如果能向大学评议会证明其具备足够的法学

基础和有能力从事法学研究、完成毕业论文者。

此外, 在读法学硕士经过一年的学习, 已显示其

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博士学习, 经本人申请, 院研

究生教学与研究委员会提议, 学院会议批准亦可

以提前攻读法哲学博士学位。

对博士生的学业指导和管理方面的规定是:

经院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委员会提名, 学院会议任

命 3人导师组指导博士生的学习、研究和毕业论

文写作。如法学院缺乏相应资格的专家充任导

师, 则可从校外 (包括国外大学) 邀请专家, 但

至少应有一名导师是法学院的教师。此外, 内罗

毕大学法学院保留以下权力: 要求博士生参加必

要的研究班, 以保证其圆满完成博士学业。

21 肯尼亚法律学校
肯尼亚法律学校的设立, 其初衷是作为一所

#59#

东非三国的法律教育



法律实务技能培训机构以补充内罗毕大学法学院

理论教育的不足。法学院提供学理教育, 而肯尼

亚法律学校则侧重于法律教育的实务方面, 诸如

律师会计等。这种分工类似于英国模式。因此,

学生在参加各类法律学校以完成职业考试前必须

先获得大学法学学士学位。该校一直被政府作为

缓解法律人才短缺及实现职业法律人才自足的渠

道, 在这方面, 肯尼亚法律学校是成功的。越来

越多从印度、英国和澳大利亚回国的法律从业人

员, 还有一些在内罗毕大学或肯尼亚职业研究学

校获得了伦敦大学国外学位的人来该校参加学习。

31 肯尼亚职业研究学校
肯尼亚职业研究学校法律研究中心提供形式

多样的法律职业训练和课程项目, 主要有: 法律

学历教育 ( K1S1P1S)、法律从业人员考试课程
研习项目 ( ILEX) 和法学学士教育 ( LL1B)。
学员必须在伦敦大学获准注册才能到肯尼亚职业

研究学校注册入校, 获准入学者将在此从事相关

法律领域的研习。法律学历教育的学制为 2年,

每学年分 3个学期, 每学期 3~ 4 个月。法学学

士教育项目所修课程要持续 3学年, 每学年分 2

个学期, 每学期 6个月。每学年学员要参加 4门

课程的考核。一旦注册该课程项目后在 8年内有

效, 学员必须在此期间完成课业。法律从业人员

考试研习项目的学制为 2学年 (全日制或非全日

制) , 共 6个学期, 每学期 3~ 4个月, 每学期必

须完成 4门课程。整个课程体系 2学年共要求完

成 20门。法律研究中心安排学生在最后一个学

期到私人企业或推荐学生到律师事务所进行实

习。考试包括 2篇法学论文和 4篇实习报告。主

要课程分为 2类, 理论科目有: 英国法体系、合

同和消费者法、土地法、就业法、刑法、家庭

法、侵权法、遗嘱和继承; 实务科目有: 产权转

让法律程序、高等法院诉讼、郡法院诉讼、婚姻

法实务、刑事诉讼程序、行政庭实务、继承法实

务、商务。

(三) 乌干达的法律教育模式

乌干达的法律教育机构主要有乌法律发展中

心和麦克雷雷大学法学院。其中, 麦克雷雷大学

法学院注重法学理论教育, 其教育模式与肯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法学院的模式相似, 而乌干达

法律发展中心担负着重要的法律教育职能, 提供

从实务培训到研究生教育的诸多法律教育课程。

这里着重介绍乌干达法律发展中心的研究生课程

学历班的法律教育情况。¹

研究生课程学历班分为普通班、夜班和短期

课程班 3类: 夜班设立于 1993年, 其初衷是为那

些不能参加全日制普通班的在职人员提供受教育

的机会, 课程内容与普通的法律学历课程班相同。

该课程班系商业运作、自负盈亏, 在正常工作时

间以外和周末运作。其管理规则和普通班相同,

圆满完成课程者同样被授予法律专业学历证书。

乌干达法律发展中心根据需要为公职人员和

其他人员还组织了丰富多样的短期课程班。短期

班由乌法律发展中心的法律继续教育及法律援助

部管理, 完成短期课程者通常由该法律发展中心

颁发相应资格证书。该中心近年组织的短期课程

及考试有: 政府官员法律课程及考试; 公诉人法

律课程; 乌干达国内法医考试; 法庭经纪人、代

理人和拍卖人课程等。

普通班是乌干达法律发展中心研究生课程学

历教育的主体, 其教育模式包含以下内容: º入

学资格: 5乌干达律师法案6 等 7条要求有资格

进入该课程班的学员, 应持有乌干达的大学授予

或乌法律委员会承认的一个法律学位。到目前为

止, 获得乌法律委员会承认的有内罗毕大学、达

累斯萨拉姆大学和赞比亚大学授予的法律学位,

以及英格兰、苏格兰或北爱尔兰最高法院的高级

律师和初级律师资格证书。乌法律委员会还规

定, 所有申请研究生学历班的人员, 必须在基本

的法律资格教育阶段完成一定数目的核心课程,

这些课程包括: 刑法、合同、侵权、土地法、商

法或公司法、证据、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

序、家庭关系法或继承与托管。实务训练与评

估: 这项任务要求学生在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的

期末完成。学生要从事的实务训练有以下 5项:

商业交易、民事诉讼记录、刑事诉讼记录、家庭

关系、土地交易。每一项实务训练分为 2 种形

式, 第一学期末进行书面训练的评估, 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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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进行口头训练的评估, 各占 50% 的分值。学

员每科平均得分 40%才能通过实务训练。如果

有 1~ 2 门不合格, 则补修或重修。参加补修或

重修的学员要交费。如果有学员 2 门以上不合

格, 他将不能继续参加该课程班学习。毕业考

核: 学员在第 4学期末要完成毕业考核, 6门必

考科目是: 商业交易、民事诉讼记录、刑事诉讼

记录、家庭关系、土地交易、综合科目 (由 4部

分组成: 法律起草, 律师职业道德、法官职业道

德及辩论艺术, 律师会计, 税法)。学员如果以

每门 40分通过前 5个科目的考试, 便可通过毕

业考核, 要通过第 6门综合课, 4部分平均得分

均要求 50%以上, 如果低于 50%, 不合格的部

分就要补考。此外, 每个学员还要在毕业考核中

顺利完成律师见习。律师见习不合格, 意味着整

个实务工作不合格, 如果出现此种情况, 学员就

必须在毕业前重修并完成律师实习。

东非三国法律教育的特色

(一) 继承历史, 注意与国际接轨

如前所述, 东非肯、乌和坦桑 3个国家的法

律教育缘于英国殖民教育, 特别是对东非大学的

继承, 此外, 在其初建和发展过程中, 原宗主国

的教育机构, 特别是伦敦大学对各国给予了帮

助, 故现今各国法律教育机构所授予的学位均为

伦敦大学国外学院学位 ( LL1B/ LL1M / LL1D)。
独立之初, 美国也向东非派遣了一大批法律教

师。¹ 肯尼亚法学学士教育项目规定, 学员须通

晓法律程序的诸方面, 且广泛熟悉英、美、法 3

个国家的各课程领域, 诸如侵权行为法、信托和

衡平法、刑法和宪法, 因此, 学员的就业前景非

常广阔。而肯尼亚职业研究学校甚至规定学员必

须在伦敦大学获准注册才能到该校注册, 该校整

个课程项目的管理、招生及注册均由伦敦大学负

责, 自己只负责课程教学。学员必须满足伦敦大学

的最低入学要求。这也在客观上保障了有关国家法

律教育的教学质量及其学历文凭的国际承认度。

(二) 结合民族实际, 突出课程教学特色

在学习、借鉴英美法律教育模式的同时,

肯、乌和坦桑 3个国家在法律教育中十分注重结

合民族实际, 突出课程教学特色。具体表现为:

11 开设诸如非洲习惯法、非洲家庭法比较研究、
肯尼亚法及其体系介绍、伊斯兰教法等课程。21
重视司法伦理道德教育, 体现传统文化精神。在

各国法律教育机构的课程和实习安排中, 培养学

员职业伦理的科目占相当大的比重, 这说明肯、

乌和坦桑 3个国家的法律教育理念已认识到法律

人才的职业道德水平对于整个国家法制建设的重

要意义。如内罗毕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学士教育,

在第四学年开设的课程就有法律程序中的女性、

国际人权及人道法、消费者保护法、职业伦理及

责任、儿童和法律等选修课。31 设置从学士、
硕士到博士的学位授予模式, 以及多种多样的培

训项目, 以适应不同层次的需求。

(三) 追求高品位, 坚持入学及考核标准

肯、乌和坦桑 3个国家在法律人才奇缺的情

况下, 仍坚持法律教育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这是

保证法律人才精英化和实现国家法制的必由之

路。各大学和法律教育机构在学员的入学资格上

一般要求申请者具有规定的英语水平和相应的专

业基础知识, 并取得正规大学的学位, 对有同等

学历或学力者作出严格规定。如内罗毕大学法学

院的法学硕士教育的入学资格为: 持有内罗毕大

学法学学士学位 ( B 级上) ; 或内罗毕大学评议

会承认的相当于内罗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 B+

级以上) 的任何正规大学学历; 或有内罗毕大学

法学学士学位; 或其他同等学历, 虽未获得 B+

级以上成绩, 但评议会对申请者进行考察后认为

其拥有相应学术研究资质和能力者。在学年及毕

业考核中, 有关国家法律教育机构均制定了详细

的规则和程序, 综合考虑平时课业评估、笔试成

绩和论文。这一切都有效保障了有关国家法律人

才的培养质量。

(四) 强调实效, 注重职业培训

除专门的职业培训项目以外, 各种形式的实

务训练 (包括律师见习、社会调查等) 在常规教

育项目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且要求相当严格。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吴传华)

#61#

东非三国的法律教育

¹ / American Program for Cooperat ion in African Legal Edu2

cation and Research0, Jou rnal of Af r ican L aw , vol15, 1961,

p11211


